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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 
我是從事藝術創作的年輕藝術家(現時25歲)，於本地藝術系畢業。現為自由漫畫工作
者，業餘愛好為製作二次創作漫畫。
充分閱讀政府於7月11日發表的＜在版權制度下處理戲仿作品諮詢文件＞後，我理解到
政府有聆聽我們的訴求，並有誠意平衡各方利益及創作需求。
基於以上背景及知識下，我有以下疑問及意見希望政府考慮：

1.　在制定豁免條件時， “戲仿作品 ”(parody)、 “諷刺作品 ”(satire)、 “滑稽作品 
”(caricature) 和 “模仿作品 ”(pastiche)，以上幾種詞語，可分別理解為搞笑、政治、滑稽
效果、以及單純的仿效。
似乎這涵蓋了網上大部分二次創作作品的需求，但仍希望政府考慮，改篇作品並不是
只有搞笑及政治兩種意圖，還有例如探討故事另一種劇情、或結局的可能性，其中除
了搞笑及政治化，還可能為悲劇化、浪漫化、等等...而這些改篇作品與 “戲仿作品 ”出
於一樣的創作意圖，即提供同好者另一個閱讀作品的觀點，以達到交流、娛樂或反思
效果。
若只接納 "搞笑及政治" 作為合法改篇，而不接受"認真"的作品，難免有"大細超"的嫌
疑，並會間接將愛好者的作品逼至"一面倒只懂搞笑或講政治"的境地，抹殺創意空
間。

2. ＂戲仿作品如取得版權擁有人同意，包括通過 “共享創意 ” 特許方式獲得授權，才
把原作品的實質部分包含在內，可屬合法。＂
＂特別處理戲仿作品會影響版權擁有人通過授權他人使用其作品製作戲仿作品而得到
收入的合法權益，減低他們從創作所得的回報，因而窒礙創意＂
我認為政府應先鼓勵需求比較高的版權機構(如音樂、電影集團等)設立一個簡易，免
費或合理付費的授權渠道，以讓改篇愛好者比較容易取得授權使用其作品製作戲仿作
品。
況且現在娛樂事業低迷，授權改篇相信也對娛樂集團有利而無害。

3. ＂戲仿作品如只包含原作品的意念或只複製原作品的非實質部分，不會構成侵權，
因為版權只禁止複製原作品的實質部分，而沒有就背後的意念或資料的使用方面給予
版權擁有人壟斷權。＂
其中＂實質部分＂界定含糊，例如，某劇場作品戲仿迪士尼白雪公主一劇，而一位演
員的服飾與迪士尼白雪公主相似，那麼白雪公主的服飾設計在此情況下是否＂實質部



分＂；或此角色的設定例如人物背景、個性、行為等，又是否＂實質部分＂？

4. 三個方案中，我認為三個方案均有問題之處，其中方案二加上方案三同時並用最為
可行：

方案一：
其一，現時的戲仿作品相關版權條例問題為既有問題，如只澄清條文而集中於將商業
規模的侵犯版權活動刑事化，而不切實豁免戲仿作品，則戲仿作品有被波及之危機。
其二，互聯網上分發的戲仿作品會否取代版權作品的市場，有時並非改篇者所控制。
個案例如《無極》的戲仿作品《一個饅頭引起的血案》，其改篇者起初只以評論及滑
稽心態製作《一》，但最終由於網民熱愛且互相推薦而比《無》更高人氣。
需了解網民的愛好為不可控制因素，不應因此而斷定是否「超乎輕微的經濟捐失」，或＂
取代＂原作市場。

方案二：
這是目前我認為較合理的方案，但除分發或傳播外，亦希望允許改篇者為幫補成本而
收取之收入，如小型劇團之入場費、少量印刷品之售價等等。若此考慮涉及商業因
素，可考慮以其相對於成本支出的收入以介定其商業性。(例如支持二次創作的內地小
說家南派三叔，即以此方法界定是否商業改篇。)
在我們的自娛式創作之中，我們往往犧牲休息時間來進行二次創作，一般放在網上給
同好分享固然不會收費，但漫畫始終以紙本為最佳載體。包括翻頁的節奏處理，以及
紙質的配合等等. 即使創作的時間我們可以奉獻給喜愛的作品，但印刷的成本以及租用
攤位的費用對年輕創作者卻難以負擔，因此我認為將二次創作作品定價是非常合理
的。
另，此方案亦需定義＂戲仿作品＂，不應止於政治及搞笑意圖。(參考第1項意見)
方案三：
在此方案下，大部分的藝術創作均無法納入法定之公平使用範圍內，例如用於正式展
覽之藝術作品均不屬於研究、私人研習、批評、評論或新聞報導範圍。
若能將方案二及三同時並用，將能發揮最大保護效果，但仍未能充分保障創作自由。

5. 就政府關於邀請公眾發表意見之部分：
(a) 鑑於戲仿作品現時的使用情況， 應否澄清在現行版權制度下針對侵犯版權的刑事制
裁的適用範圍；
應澄清

(b) 應否在《版權條例》中為戲仿作品或其他類似事宜訂定新的刑事豁免或版權豁免；
應制定版權豁免，納入公平處理範圍。

(c) 如為戲仿作品訂定新的刑事豁免或版權豁免， 應如何釐定這類刑事豁免或版權豁免
的適用範圍和須符合的適當條件或應受何種限制；
適用範圍應包括 “戲仿作品 ”(parody)（包括 “諷刺作品 ”(satire)、 “滑稽作品 
”(caricature)、  “模仿作品 ”(pastiche)），以及交流目的而非商業性質的改篇作品。
以其相對於成本支出的定價及銷售途徑以介定其商業性。例如，定價x總數量(座位數)
不可高於製作成本若干倍。

(d) 不論版權制度給予戲仿作品何種特別處理， 應否保留作者和導演的精神權利。
應保留。即使為交流、教育或批評等性質，原作者或導演（＊而非版權持有人＊）自
應保留精神權利。

期望政府能接納我們的意見，不要抹殺我們僅餘的一點小娛樂，以及培育年輕創作者
的溫床，謝謝!！


